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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變革精進獎勵項目

你我手牽手，撙節大步走
司法院針對部分所屬機關要求增加基本額度，以應郵資費率調升等業務所需，先由「會計處與業務

廳」聯手推動撙節措施，再以「司法院帶動法院」、「法院回饋司法院」擴大成效，最後攜手完成

整體財務資源更有效運用。

　 司法院會計處（陳處長慧娟、林副處長正隆、張科長惠禎、韋科長麗珠、鄭科員弘達）

壹、前言

隨各項物價逐年調漲，司

法院（以下簡稱本院）所屬各

機關在經費支應上已有捉襟見

肘之感，而在 106 年 8 月中華

郵政公司調升郵資費率後，乃

成為壓倒各機關經費支應上的

最後一根稻草，使部分機關有

強烈增加基本額度之要求。惟

基於目前政府財政困難，自不

宜以擴張預算額度因應，而需

回歸檢視機關資源運用情形，

尋求新方法、新工具節約資源

消耗及提升資源運用效率，作

為解決方案，司法院會計處（以

下簡稱本處）爰自 106 年底朝

此目標著手前進。

而為使效益達到最佳，推

動始於本處與本院其他業務廳

處合作，再以司法院透過分享

方式帶動法院施行，法院又以

其成果回饋司法院，互濟互利，

最終形成司法院及法院間良好

循環，攜手完成整體財務資源

有效運用。

貳、推動過程

為以撙節及提升資源運用

效率方式，完成不擴張預算額

度目標，本處首先檢視預算編

列、執行現況，確認存有撙節

空間，再選定撙節重點項目，

冀以有效執行措施，最後完成

既定目標，並藉此產生漣漪效

益。茲就推動過程說明如下：

一、就各法院單位成本進

行分析，確認存有撙

節空間

為了解要求增加基本額度

之機關所求是否合理，在籌編

108 年度預算前，以 106 年度

所編預算為基準，就三種客觀

面向－案件量、機關員額、辦

公空間作為分析點，分析該年

度各機關各面向每單位成本可

運用之預算額度（下頁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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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下頁圖 3）。

經過三個客觀面向分析各

法院每單位成本可運用預算額

度後，發現要求增配基本額度

之機關，其原獲配資源大多優

圖 1　各法院每件新收案件審判業務單位成本比較表

圖 2　各法院每員額單位成本比較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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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各法院每件新收案件審判業務單位成本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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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各法院每員額單位成本比較表

每員額(含調辦事)一般行政經常性業務預算數 整體平均數

於全體機關平均值；但也發現

一個更有趣的現象，本院所屬

新北地方法院在各面向所獲每

單位成本可運用預算額度均低

於整體機關平均值，其不僅未

提出額度外需求且執行結果仍

可有賸餘，此兩種執行結果相

較之下，顯而易見差異就是資

源運用效率。經由這個分析後，

可確認在現行編列額度下，若

以新北地院為標竿，整體經費

運用將有可撙節的空間。

二、依法院特性，從支出

規模較大之郵資作為

撙節重點

在確認存有可撙節空間

後，為能達成一次性、具規模

性的撙節成果，本處接著尋找

具有共通性、重大性支出項目

進行撙節；該項目即精進項目

主軸－郵資費用。以郵資費用

作為開始，主因在司法文書受

限法律規定，送達與否影響整

個審判結果效力，均需以雙掛

號方式送達，致郵資成為司法

體系各機關共通的大額支出。

若以近兩年郵資規模 6 ～ 7 億

元為例，在現行郵資費率調漲

近 30％下，若無積極因應對

策，往後須每年增加近 2 億元

經費支應。如此龐大經費增加，

勢必對整體資源配置影響甚

巨，爰此選定作為率先推動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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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有其必要。

三、攜手業務廳處，建立

撙節措施

自從獲知郵資調漲訊息

後，本處主動與本院民事廳聯

繫，促請該廳了解目前原定節

郵措施方案辦理情形後，再就

目前施行成效及考量現況研議

節郵措施相關配套作業，促使

相隔 12 年再次修訂「各法院非

訟事件處理中心（含民事審判）

或民事執行處實施節省郵資措

施方案」，讓郵資撙節措施更

符合現況。

另於確定法規允許下，本

處支援本院資訊處建立「刑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3　各法院每建築面積單位成本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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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各法院每建築面積單位成本比較表

法院每建築面積預算數 整體平均數

案件裁判書 E 化傳送警察機關

系統」，並隨時掌握系統推動

進度，確立可正式上線時點，

讓郵資撙節效益能立即反應於

年度預算編列。

四、郵資撙節多元分享，

產生漣漪效應擴散至

其他項目

將各法院已執行之郵資撙

節經驗，藉由主辦會計會議分

享、即時討論，並於預算審查

時讓業務廳處知曉，使各法院

可互相學習效法，以聚合眾人

的智慧和能力，達到撙節效益

最大化（下頁圖 4）。

各項節郵措施除以會議方

式討論外，並以網路等多元方

式讓各法院了解、分享，產生

漣漪效應，讓撙節項目不僅限

於郵資，且擴散至電視收訊費、

報費、電信費及辦公耗材等項

目。

參、具體效益

本項精進項目在本處與本

院其他廳處攜手，及運用現有

E 化功能改變以往作業模式，

有了以下具體效益：

一、108 年度郵資預算較

107 年度減編 73,798

千元

依精進項目推動情形，以

106 年度 517,490 件需雙掛號

寄送裁判書為基準，在 108 年

刑事案件裁判書 E 化傳送系統

上線可撙節之郵資費用，及依

107 年 1 － 5 月郵資撙節情形

推估之撙節成效約為 23,299 千

元等兩主要效益推算下，本處

基於自律原則編列年度預算，

使預算貼合實際運作情形，108

年度郵資預算較 107 年度減編

73,798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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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機關回饋司法院，

擴大郵資撙節成效

自從多元分享郵資撙節措

施，其漣漪效應陸續擴散，除

各機關主計人員分享藉檢討需

要性、尋求優惠方案及精進業

務流程等方式，撙節電視收訊

費、報費、電信費及辦公耗材

圖 4　辦理郵資撙節措施分享會議

等支出項目達 1,420 千元，供

其他法院參考外，本院所屬新

竹地方法院回饋其請該轄金融

機構配合強制執行案件以電子

公文方式處理以節省郵資之作

法，供本處及民事廳作為宣導

案例，展現業務廳處、所屬法

院間緊密合作，共同將郵資撙

節效益擴張。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活用現有 E 化體系，

零成本達成雙贏

使用現有網路 E 化體系將

裁判書資料傳送至警察機關，

不僅可使雙方文書作業更為便

捷，還可減少收、印裁判書人

力、相關紙張耗材使用及保存

倉儲費用，使雙方互蒙其惠、

利人利己。

肆、結語

以往主計單位自居機關幕

僚單位，為被動的輔助機關，

其實可以更積極協助解決問

題，如本次從探究問題根本，

本著同理心立場，本處藉由不

斷與業務廳處、各法院聯繫，

尋求撙節方案、凝聚共識，最

終使本次撙節模式得以成功，

達成過程雖屬辛苦，但會計同

仁轉變心態，化被動為主動，

積極協助機關完成是項工作，

如此新思維，亦不啻為主計業

務創新變革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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